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98年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     
          視障按摩師訓練招生簡章
	訓練單位名稱
	財團法人天主教華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課程名稱
	視障按摩師

	報名/上課地點
	新竹縣同心樓服務中心(新竹縣竹北市中山路220號)

	報名專線
	電話：03-5551102轉217  聯絡人：范善品

傳真：03-555-1145 電子郵件：fanfan0112@yahoo.com.tw
報名網址：http://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index.aspx

	訓練目標
	藉由實務演練與經驗分享，提升視障按摩師的就業能力，增進視障按摩師專業技能，滿足消費者多元需求，提升消費者服務品質。

	報名期限
	自98年5月6日起至6月2日止

	招訓人數
	15人

	預定上課時間
	98年6月8日（星期一）至6月25日（星期四）
週一至週四 早上08:00-17:00上課，共計96小時

	授課師資
	黃枝福老師，具相關經歷16年，專長經絡推拿、刀療、骨盆礒谷療法、Rokei氣功、腳底按摩等。
現為台灣省傳統整復員職業工會聯合會師資

新竹縣新豐鄉聖潔教會師資。

	費用
	12,800元(政府補助訓練費百分之八十、特定對象全額)

	※報名前請務必仔細詳閱以下說明。

一般對象：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補助80%，學員自行負擔20%

特定對象：學費全額補助(補助100%)

每位參訓學員3年內補助上限為5萬元

曾參加職訓局94年、95年產學訓人才投資方案及96年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課程者，其3年期間之計算方式為：自其初次參與之課程開訓日起算三年，最高可獲5萬元之補助額度。

	課程內容大綱
及時數
	足部反射區健康法與演練，共計60小時。
頭部按摩與演練，共計12小時。
達摩易筋經，共計24小時。

日期

授課時間

時數

課程進度/內容

5/8（一）
0800-1200
4
足部反射區健康法與演練
1300-1500
2
達摩易筋經
1500-1700
2
頭部按摩與演練
5/9（二）
0800-1200
4
足部反射區健康法與演練
1300-1500
2
達摩易筋經
1500-1700
2
頭部按摩與演練
5/10（三）
0800-1200
4
足部反射區健康法與演練
1300-1500
2
達摩易筋經
1500-1700
2
頭部按摩與演練
5/11（四）
0800-1200
4
足部反射區健康法與演練
1300-1500
2
達摩易筋經
1500-1700
2
頭部按摩與演練
5/15（一）
0800-1200
4
足部反射區健康法與演練
1300-1500
2
達摩易筋經
1500-1700
2
頭部按摩與演練
5/16（二）
0800-1200
4
足部反射區健康法與演練
1300-1500
2
達摩易筋經
1500-1700
2
頭部按摩與演練
5/17（三）
0800-1200
4
足部反射區健康法與演練
1300-1500
2
達摩易筋經
1500-1700
2
足部反射區健康法與演練
5/18（四）

0800-1200
4
足部反射區健康法與演練
1300-1500
2
達摩易筋經
1500-1700
2
足部反射區健康法與演練
5/22（一）

0800-1200
4
足部反射區健康法與演練
1300-1500
2
達摩易筋經
1500-1700
2
足部反射區健康法與演練
5/23（二）

0800-1200
4
足部反射區健康法與演練
1300-1500
2
達摩易筋經
1500-1700
2
足部反射區健康法與演練
5/24（三）
0800-1200
4
足部反射區健康法與演練
1300-1500
2
達摩易筋經
1500-1700
2
足部反射區健康法與演練
5/25（四）

0800-1200
4
足部反射區健康法與演練
1300-1500
2
達摩易筋經
1500-1700
2
足部反射區健康法與演練


	招訓對象：一般對象或特定對象皆可
（一）一般對象（補助80%）：

1.具勞、農保身分，且年滿十五歲至六十五歲之本國籍在職勞工具勞、農保身分且年滿十五歲至六十五歲之本國籍在職勞工。

2.取得合法工作權之大陸地區配偶或獲准居留之外籍配偶之在職勞工。
※※以上學員申請時須切結具勞、農保身分，備齊勞、農保投保明細表。

※※勞保投保明細表可至勞保局各辦事處申請，有自然人憑證者可自行至網站申請列印
（網址http://202.39.225.21/blinet/people.htm (勞工保險局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系統( 4.個人網路查詢作業( 3.被保險人之投保年資資料查詢( 點選○勞工保險異動(列印）。
※※勞、農保投保明細表列印日期須為可證明開訓日仍在職之投保明細表(ex：3月12日開課，須附98年3月12日當日有投保之勞、農保投保明細證明) (農民檢附投保單位證明影本)。
（二）可享有全額補助之招訓對象，除須符合前項資格並檢具相關資料外，另須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1.生活扶助戶（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縣市政府或鄉鎮（區）公所開立之低收入戶身分證明文件或低收入戶卡影本一份，但該證明文件未載明身分證號碼及住址者，應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一份。
2.原住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全戶戶口名簿影本）一份（須有原住民身分之記載資料）。
3.身心障礙者：身心障礙者手冊正反面影本一份。
4.中高齡(年滿四十五歲至六十五歲之間)：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5.負擔家計婦女：
(1) 婦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獨自撫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未成年子女監護權應為申請人名下），或本人、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除檢附全戶戶籍謄本影本、負擔家計婦女身分切結書（如範例一格式開立）外，另須依以下狀況之ㄧ檢附文件： 

●配偶死亡（戶籍謄本）。
●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達六個月以上未尋獲（檢附報案紀錄文件）。
●離婚（戶籍謄本）。
●受家庭暴力，已提起離婚之訴（訴訟案件）。
●配偶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禁（入獄、羈押或拘禁通知文件）。
●配偶應徵集、召集入營服義務役或替代役（徵集、召集通知文件）。
●未婚且家庭內無與申請人有事實上夫妻關係之成員（可實地訪視以證明）。
●配偶身心障礙或罹患重大傷、病致不能工作（醫療機構診斷證明文件）。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單位轉介之情況特殊需提供協助者（公文或轉介單）。
(2) 獨自撫養之直系親屬如有年滿十五歲以上至六十五歲者，需檢附其在學證明或無工作能力證明：
●在學證明：二十五歲以下仍在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校就讀之在學證明文件影本。但不包含就讀社區大學、空中專科及大學、高級中學等以上進修學校、在職班、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或遠距教學者。
●無工作能力證明：身心障礙者手冊正反面影本一份，或罹患重大傷、病，經醫療機構診斷必須治療或療養三個月以上之診斷證明文件正本。
(3) 其他符合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核釋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狀況，請檢附相關證明。
6. 其他依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檢附相關主管機關證明文件。

7. 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配偶或直系親屬、因犯罪行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或因犯罪行為被害死亡者或受重傷者之未成年子女之監護人：檢附由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出具之證明單。

***8.離職日期為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一日至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非自願離職者，並經公立就業服務中心開立職業訓練推介單。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職業訓練推介單自開立日起60日內有效（ex:98年5月8日開課，須附98年3月10日後開立之推介單）。
※※非自願離職者參加本方案期間不得重複參加職前訓練，不得請領職訓生活津貼。

注意事項：
＊課後需填寫「學員意見滿意調查問卷」。
＊凡新竹縣從事視障按摩之合格按摩師，參加本課程取得結業證書且結業成績優良者，得優先進用為新竹縣同心樓服務中心之視障按摩師。

	退費辦法：
＊補助款注意事項：
1.因故退訓者，本會酌收原訂課程費用百分之五作為行政手續費用。
2.已開訓但未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者，本會退還原訂費用百分之五十。匯款退費者，學員須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用或於退款金額中扣除。已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者，不予退費。

	說明事項：
a.訓練單位得先收取全額訓練費用，並與學員簽訂契約。

b.出席超過2/3（即64小時）以上，且取得學習結業證書者（學分班之學員須取得學分證明），經行政程序核可後，始可取得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之補助。

	補助單位申訴專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電話：0800-777888 
 http://www.evta.gov.tw

其他課程查詢：http://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index.aspx

【桃園職業訓練中心】

電話：03-4855368 # 331 

       http://www.tyvtc.gov.tw
電子郵件：service@tyvtc.gov.tw     傳真：03-4752584


報名方式：請備齊以下資料親自至新竹縣同心樓服務中心
（新竹縣竹北市中山路220號）
（一）全額學費。

（二）填妥之報名表及附件1~4(共計五張) （至本中心填寫）
（三）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補助學員參訓契約書(一式兩份)
（四）符合全額補助者請檢附相關資料
（五）近3個月內之個人照(能辨識本人之照片即可)2張。
（六）投保明細表正本(可證明開訓日仍在職之勞、農保投保明細表ex：98年3月12號開課，須附98年3月12日當日有投保之勞、農保投保明細證明，並請於開訓後1週內繳交，未繳者將影響補助申請，敬請配合。) (農民檢附投保單位證明影本)
※※勞保投保明細表可至勞保局各辦事處申請，有自然人憑證者可自行至網站申請列印（網址http://202.39.225.21/blinet/people.htm (勞工保險局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系統( 4.個人網路查詢作業( 3.被保險人之投保年資資料查詢( 點選○勞工保險異動(列印）。



























